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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過

頁面 1

景文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聘任標準作業流程（人SOP-001）

        系教評會初審

     院教評會複審

      校教評會決審

陳請校長核聘

結案

項目 負責人

各學術單位(系、
所、中 心、室)

聘任單位
系教評會

各學術單位
主管或召集人

聘任單位
院教評會

  校教評會

校    長

通過

不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依據：景文科技大學教師聘任辦法。

辦理時程

8月起聘者：最遲應於前1年12
           月底完成簽聘師資。
2月起聘者：最遲應於前1年6
           月底完成簽聘師資。

8月起聘者：最遲應於4月完成初 
           審。
2月起聘者：最遲應於前1年10月完
           成初審。

8月起聘者：應於5月完成外審作
           業。
2月起聘者：應於前1年11月完成外
           審作業。

 8月起聘者：最遲應於6月中完成複
            審。
 2月起聘者：最遲應於前1年12月中
            完成複審。

 8月起聘者：最遲應於7月完成決
            審。
 2月起聘者：最遲應於隔年1月完成
            決審。

 8月起聘者：於7月底前完成聘任作
            業。
 2月起聘者：於隔年1月底前完成聘任
            作業。

注意事項：
1.系教評會初審依課程需要、授課時數、學位證書、外審成績等相關資料審查，並提擬聘員額2-  
   3倍人選送院教評會複審。
2.新設之學術單位聘任教師時，簽請校長組成教評小組代替系教評會進行初審。
3.教師實質外審作業依「教師聘任辦法」第12條規定辦理。
4.院教評會審核初審資料，並作成決議，提出擬聘員額1-2倍人選，陳請校長核准後提校教評會決審。
5.存檔後之sop彙編除供各教師及單位執行業務之依據外，亦備供各項訪視、評鑑用。

進入學校任用作業

擬聘人員是否以學位應徵
是

實質外審否

人 事 室     
承 辦 人 

 用人單位蒐集彙整應徵者資料,並
 將資格符合者造冊送系教評會初審

8月起聘者：當年1月起公告。
2月起聘者：前1年7月起公告。

人 事 室     
承 辦 人 

不通過

       對外刊登徵聘師資啟事

8月起聘者：3月底截止收件。
2月起聘者：前1年9月底截止收件。

聘任單位   
承辦人

各學術單位依聘任辦法第5條規定
提出需求申請

於校內公告1週，徵求校內符合條件
需求之教師優先轉調

人 事 室     
承 辦 人 

 


